清華大學與外校(機關構)獎助生投保申請書11401
	助理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學號
	
	身份證字號
	

	外校

(機關構)

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任職學校
	

	
	計畫起訖
	
	聘用起訖
	

	本校與外校(機關構)實際合作計畫，非扣款編號，若無，則免填

	本校合作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起訖
	
	聘用起訖
	

	說明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及本校獎助生權益保障處理要點，有學籍之在學學生至他校擔任獎助生，由原就讀學校辦理投保。保險期間無法追溯，承保相關內容及範圍依保險公司規範。

	權益須知
	本人知悉獎助生之資格條件，應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及本校獎助生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檢附『研究獎助生學習計畫書』
獎助生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預計投保扣款之本校計畫編號及扣費期間
	計畫編號
	
	扣款計畫
主持人簽章
	  年  月   日

	
	扣費期間
	
	
	

	研究發展處
	計畫管理組# 35010（認定獎助生型態）
*應檢附『研究獎助生學習計畫書』供審核參考

	人事室
	三組團保承辦人#34570


註：
1.本表依式填妥後請交由人事室憑辦，貴單位如有需要請自行影印留存。
2.聘用日期如超過扣費編號可供扣費期間，請分別填列扣費編號，如未填寫，僅投保至可供扣費編號期間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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